
 

臺東市民權里日式建築群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四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東市民權里日式建築群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一

日訂定發布。因本辦法原可借（使）用範圍部分已委託廠商營運管理，為使其餘場域充分活化、

增加借（使）用率，以免館舍閒置，並落實場域文化資產展示、教育、傳承等特性，爰擬具本辦

法第四條附表修正草案，修正借（使）用範圍及費用。 
 
 
 
 


